
半年業績
截至二零零二年 截至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附註二） 481.0 543.5
銷售成本 (366.7) (448.6)

毛利 114.3 94.9
其他收入（附註三） 3.2 18.5
行政費用 (37.9) (35.9)
其他經營業務支出（淨額）（附註四） (14.0) (48.5)

經營業務所得盈利（附註二） 65.6 29.0

財務成本（附註五） (93.5) (169.9)
所得盈利在減除虧損後應佔權益：
共同控權合資公司 － (26.0)
聯營公司 2.5 (1.7)

除稅前虧損 (25.4) (168.6)
稅項（附註六） (0.1) (0.2)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25.5) (168.8)
少數股東權益 － 0.9

股東應佔經營業務所得虧損淨額 (25.5) (167.9)

每股普通股虧損（附註七）
基本 (0.007)港元 (0.043)港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一、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賬目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審核委員會審閱，而核數師之
審閱報告乃載於本公司將寄發予各股東之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書（「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書」）內。於編製中期賬目
時所採納之持續經營基準之有關基本不明朗因素，已載於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書內。

二、 本集團於期間內以各主要業務及地域劃分之營業額及其對盈利貢獻之分析列載如下：

營業額 盈利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以主要業務劃分：
酒店東主及管理 467.2 510.8 82.5 67.3
物業發展及投資 － 0.7 (0.5 ) 0.5
其他業務 13.8 32.0 (10.8 ) (14.6 )

481.0 543.5 71.2 53.2

未能劃分之支出（淨額） (5.6 ) (24.2 )

65.6 29.0

以地域劃分：
香港 423.8 473.4 78.8 57.5
加拿大 48.0 55.4 (1.2 ) 1.4
其他 9.2 14.7 (6.4 ) (5.7 )

481.0 543.5 71.2 53.2

未能劃分之收入/支出（淨額） (5.6 ) (24.2 )

65.6 29.0

三、 其他收入包括以下主要項目：

截至二零零二年 截至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利息收入 1.7 15.6

四、 其他經營業務支出(淨額)包括：

截至二零零二年 截至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折舊 22.9 22.1
出售長期上市投資之虧損 － 26.4
出售長期非上市投資之虧損 1.6 －
撥回就應收其他貸款所作之撥備 (10.5 ) －

14.0 48.5

五、 本集團之財務成本內包括貸款成本之攤銷為數港幣3,5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3,500,000元）。

六、 鑑於本集團於期間內並無源於香港或於香港所賺取之應課稅盈利（二零零一年：無），故未有作課稅準備。

於海外經營之附屬公司之盈利稅項乃按個別法制有關之現行法律、準則及詮釋釐定之稅率而計算。

鑑於聯營公司或共同控權合資公司於期間內並無應課稅盈利，故未有就該等聯營公司或共同控權合資公司作課稅準備。

七、 每股普通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間內普通股股東應佔經營業務所得虧損淨額港幣25,5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167,900,000元）（須經就期
間內未派發之優先股股息港幣3,4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3,400,000元）作調整），及於期間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3,990,200,000股（二零零一年：3,938,800,000股）計算。

鑑於若因本公司之股份認購權獲行使及優先股被轉換而須予發行之普通股股份並無攤薄影響，故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兩個期間之賬目內，並未有列出每股普通股攤薄虧損。

八、 於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回、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一年：無）。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 於期間內，從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流入淨額共港幣89,8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39,800,000元）。而於期間內之利息支出淨額
為港幣122,6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118,500,000元）。本集團擬藉出售其若干非核心資產及/或透過發行股份以籌集資金，以
進一步減低利息支出。

‧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在扣除現金及銀行結餘後為港幣5,073,100,000元（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5,055,200,000元）。本集團之負債比率按資產總值港幣9,909,600,000元（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9,943,100,000元）計算
為約51%（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

‧ 有關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債項償還期限概略、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之情況，較於本公司最近期刊發截至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零一年年報」）所披露者，並無重大變動。於期間內，本集團繼續採納於二零零一年年報所披
露之資金及財務政策與薪酬制度。而上述有關之資料詳情已刊載於本公司之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書內。

‧ 有關本集團之主要經營業務及展望之進一步資料載於下文標題為「回顧及展望」一節內。

回顧及展望

‧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虧損淨額港幣25,500,000元，二零零一年同期則錄得虧
損淨額港幣167,900,000元。

‧ 於期間內，由於大量中國內地旅客抵港，令抵港旅客總人數超逾7,500,000人次，較二零零一年首六個月增加約12.8%。於此期間
內，全港酒店之平均房間入住率上升約3.8%。然而，由於佔抵港旅客總人數約達40%之中國內地旅客，大部份均視乎房間租金水
平而選擇所入住酒店，以致酒店平均房間租金持續受壓，並錄得跌幅約11.8%。

‧ 於香港之五間富豪酒店之總平均入住率上升約7.9%。然而，由於酒店業競爭激烈，故總平均房間租金則較去年同期者下降約9.3%。
於期間內，該五間酒店所推行之精簡架構及成本控制措施，已開始產生成效，於經營溢利總額上取得增長達27.4%。

‧ 作為出售資產計劃之一部分，本集團最近與一名第三者買家訂立股份購買協議，出售本集團於一間持有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富豪星
座酒店之附屬公司之全部100%權益。股份購買協議須待（其中包括）買家對有關之審慎審查結果感到滿意後，方告完成。本集團於
八零年代後期以代價110,000,000加拿大元收購此間位於多倫多之酒店。於往年度先前作出之重估減值及外匯兌換虧損，均已納入
儲備賬內，並將於出售時計入損益賬內。雖然此項交易不會影響本集團之資產淨值，但對於本集團本財政年度之業績可能構成不
利影響。然而，若此項出售得以於本年十二月完成，預期所得收益於悉數贖回該資產隨附之銀行貸款後，將可獲得若干收益淨額。

‧ 本集團現於赤柱發展項目中擁有30%權益。此項目正進行上蓋建築工程，並預期約於二零零三年第二季起，分兩個階段完成。於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日，本公司與其直接上市母公司百利保控股有限公司訂立一項有條件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以代價港幣
470,000,000元，收購百利保集團現於赤柱發展項目所擁有之40%權益，該代價將以透過發行約1,958,3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之方
式支付。此項建議交易之詳情，已載於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致本公司股東之通函內。該建議交易已獲本公司、百利保
及本公司之最終上市控股公司世紀城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彼等各自之獨立股東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正
式批准。倘其他條件(包括銀行同意，以及將予發行之新股份取得上市批准)獲達成，該交易預期將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或之
前完成。

‧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本公司股東亦已正式批准本公司之股本重組方案。該方案涉及(其中包括)藉從每股已發行之普通股已繳
足股本中註銷港幣0.09元，及將本公司之每股普通股面值由港幣0.10元削減至港幣0.01元，從而削減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該股本
重組仍須待完成或遵守若干程序及規定後，方告生效。本公司將另行發表公佈，通知股東有關股本重組之生效日期。

‧ 此外，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四日，本集團與其主要銀行債權人訂立一項暫緩還款協議，達成重訂或延長償還兩項本金總額約港幣
4,901,600,000元未償還貸款之條款，並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五日生效。有關暫緩還款協議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在二零零二年九月
十日刊發之公佈內。

‧ 為需籌集額外資金以削減銀行債項及作為一般營運資金用途，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與一名第三者投資者訂立一項認購協議，
發行一系列於二零零四年到期之5厘有擔保可換新股債券。債券包括本金總額港幣50,000,000元之落實債券，以及額外本金總額最
多為港幣50,000,000元之選擇權債券。債券將附帶權利，可按每股股份港幣0.10元之初步換購價（惟須按一般性調整及下調之規定
作調整），轉換為本公司之新普通股。該發行債券建議之條款詳情，載於本公司在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發表之公佈內。

‧ 由於每年下半年向為香港酒店業之旺季，故預期在香港之五間富豪酒店於下半年能達致之業績表現，應會較於期間內所取得者為
佳。

‧ 本集團正積極籌劃及進行多項建議或安排，冀能藉而擴大其資產基礎、增強其營運資金，以及透過延長或重訂其償還貸款承諾而
穩定其財務狀況。從本集團與主要銀行債權人完成訂立暫緩還款協議，可見本集團能取得其主要銀行債權人之持續支持。本集團
將會繼續監控其資產與負債狀況，包括其債務水平及可透過出售資產或其他適當途徑可獲得現金流量之機會。

‧ 由於預期香港整體旅遊業會漸趨興旺，且憑藉本集團之管理層、所有員工及各有關人士之不斷努力，現可合理預期本集團於香港
經營之酒店均能於未來數年取得更理想之業績表現，並為本集團帶來盈利貢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羅旭瑞
香港，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詳細之中期業績公佈（即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至46(6)段所規定之全部資料），將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
日或之前送呈聯交所以登載於其網頁。

二 零 零 二 年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